
身體與肢體 
12:12-31

        莊祖鯤牧師           10/20/2002 

前 言 

 上個世紀開始的「靈恩運動」，一方面在某些地區帶來教會的蓬勃發

展，但是也同時在許多教會中引發爭議。其實這些現象在哥林多教會中也

發生過。因此保羅提出很好的屬靈原則供我們遵循。 

I. 身體的比喻(12:12-14) 

 1.

 2. 

II. 肢體的相互關係(12:15-26) 

1. (12:15-16,21) 

2. (12:17-20) 

3. (12:22-26) 
 
 

III. 應用：教會與屬靈恩賜(12:27-31) 

1. (12:27)
z 我們是互相依存(interdependent)，而非各自獨立(independent)。 

2. (12:28)
z 這次序是依據時間的次序，而非重要性。 

z 這裡所列出的恩賜，與 8-10 節所列的不同，有些是「非神蹟

類」的，如教導、幫助人、治理等。 
 
z 保羅似乎有意地把哥林多教會信徒們最引起爭議的方言，列

在這個恩賜清單的最後。 
 

3. (12:29-30) 
z 依據希臘文的文法，這一連串的問句的答案都是否定的。 

z 人人都有恩賜，卻沒有一種恩賜是人人都有的。 

4. (12:31) 
z 那更大的恩賜，並不是表上所列，排行在「前面」的恩賜，

也不是之後將提到的「愛」。而是 14章所說那些能用悟性去

理解，能造就別人的恩賜。 

結論 

 
 

討論問題： 

(1) 你認為我們教會在恩賜上是否多元化？是否有某種恩賜特別被高舉？

某些恩賜似乎被忽視？請列舉。 

(2) 依據你的觀察，那些比較強調「靈恩」的教會或信徒，在屬靈恩賜方

面，比較容易造成的偏差是什麼？ 

(3) 你自己是否切慕某種的屬靈恩賜？為什麼？你覺得這種恩賜對教會對

你自己有何重要性？請分享。 

 


